附件5
梅陇镇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工作经费保障制度

为保障我镇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常态长效实行，保持辖区市容环境整洁、有序、美观，根据市、区关于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工作的要求，结合梅陇镇实际，制订以下工作经费保障制度。

2015年我镇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工作全部预算经费为50万元/年，经费使用包括以下六项工作：

    1、制作宣传对旗。在莲花南路梅陇镇段（古美西路至双柏路）、春申路梅陇段、银都路梅陇段两侧路灯灯杆悬挂宣传。

2、制作宣传横幅。发放给各村、居委、镇级公司在醒目区域进行宣传。

    3、制作宣传手册。发放给各村、居委、镇级公司，向辖区居民及责任单位进行宣传。

4、制作责任书。与辖区所有责任单位签订、发放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告知书》，一式四份。

    5、开展工作培训。对镇工作组、村、居委、公司、职能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培训。

6、支付工作人员加班费用。



